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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1 前言 

1.1 任务来源 

声环境作为人们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状况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噪声作

为重要的环境污染源，需要进行有效的防治。声环境质量评价的基本任务就是以现有声环境

监测数据基础上，综合评价城市或城市中某一特定区域(以下简称区域)声环境质量好坏，真

实反映区域声环境质量基本状况，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各种噪声防治对策，把噪声污染降至

最低，为环境保护工作及制定城市未来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标准编制计划年度：2006 年，项目统一编号：626。为配合工作的开展，由北京市劳动

保护科学研究所及沈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专业技术人员，成立了标准编制核心组。各方亦

根据实际情况成立了课题小组，在各自分工的领域内开展了大量的调研、测量、验证工作，

例如国外噪声法规标准研究、国外环境噪声评价方法调研、国内环境噪声法规标准搜集研究

等一系列工作。 

1.2 工作过程 

声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开题论证会于 2007 年 11 月 20 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原国家环

保总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市环保局、中国环境监

测总站、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以及标准修订单位的十余名专家参加了会议。确定了本标准编

制的总体思路，应用方向，并提出了详细的编制意见。 

2009 年 8 月，经过标准编制组成员努力工作，在总结工作成果、咨询专家意见的基础

上，编制了标准草稿。2009 年 9 月底，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标准研究所召开了标准

征求意见稿协调会，与会领导与专家对标准草稿进行了反复讨论，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一、 标准要以目前国内开展的环境噪声监测工作实践为基础，对现行评价方法进行

归纳、整合和完善，明确城市声环境质量评价的内容、程序和要求。 

二、 标准要紧密结合环境管理工作的需要，适当简化评价方法，实现科学性与可操

作性的统一。 

三、 标准的适用范围暂不包括机场周围区域。 

编制组根据协调会会议精神对草稿进行了修改，并最终编制完成《声环境质量评价技术

规范》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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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 

2.1 声环境质量评价方法存在的问题 

根据对《声环境质量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等标准及“十一五”国

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及其实施细则文件调研、评估及对比，现行评价方法主要存在

以下问题： 

（1）评价方法存在局限性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是我国当前执行的声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此导

则适用于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建设项目环境质量评价工作，其它建设项目的噪声环境影响评

价可参照执行［1］。但此标准只适用于建设项目环境评价。对于区域整体声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方法并未涉及。 

区域声环境质量评价一直沿用国家环保部下发的《“十一五”国家环境模范城市考核指

标及其实施细则》［2］和《“十一五”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3］文件中环境噪声部

分考核方法。该方法只是简单将区域环境噪声分为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和交通干线噪声平均

值两项单独的指标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方法过于简单，显然不能真实反映区域声环境质量状

况。 

（2）监测方法存在局限性 

我国目前开展的城市环境噪声功能区监测方法有： 

1）城市环境噪声普查法监测 

0～3 类声环境功能区普查监测具体内容为：将要普查监测的某一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成

多个等大的正方格，网格要完全覆盖住被普查的区域，且有效网格总数应多于 100 个。测点

应设在每一个网格的中心，测点为一般户外条件。 

监测分别在昼间工作时间和夜间工作时间:22:00-24:00（时间不足可顺延）进行。在前

述测量时间内，每次每个测点测量 10min 的等效声级 eqL ，同时记录噪声主要来源。监测应

避开节假日和非正常工作日。 

4 类声环境功能区普查监测具体内容为：以自然路段、站场、河段等为基础，考虑交通

运行特征和两侧噪声敏感建筑物分布情况，划分典型路段（包括河段）。在每个典型路段的

4 类区边界上（指 4 类区内无噪声敏感建筑物存在时）或第一排噪声敏感建筑物户外（指 4

类区内有噪声敏感建筑物存在时）选择 1个测点进行噪声监测。这些测点应与站、场、码头、

岔路口、河流汇入口等相隔一定的距离。避开这些地点的噪声干扰。 

监测分昼夜两个时段进行。分别测量如下规定时间内的等效声级 eqL 和交通流量，对铁

路、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地面段），应同时测量最大声级 maxL ，对道路交通噪声应同时测量

累计百分声级 10L 、 50L 、 90L 。 

根据交通类型的差异，规定的测量时间为：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昼、夜各测量不低于平均运行密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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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时值，若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的运行车次密集，测量时间可缩短至 20min。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两侧：昼、夜

各测量不低于平均运行密度的 20min 值。 

监测应避开节假日和非正常工作日。 

优点：该方法的理论依据是统计学随机抽样原理，具有样本空间分布均匀，空间样本数

较大，但各测点测试时间短且随机的特点。当样本数足够大时，可得到全区域环境噪声的统

计学空间平均值（评价量）和空间分布图，可以进行统计学的空间噪声环境质量评价。 

缺点： 

① 工作量浩大； 

② 每个测点的采样时间短，随机性强，不能实际反映该点的声环境状况； 

③ 在每个测点仅进行 10分钟的测量，其单个测点的数据是没意义的；不能得到各测点

的噪声时间分布情况。 

2）城市环境功能区定点监测 

选择能反映各类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特征的监测点 1到若干个，进行长期定点监测，每次

测量的位置、高度应保持不变。 

对于 0、1、2、3 类声环境功能区，该测点应为户外长期稳定、距地面高度为声场垂直

分布的可能最大值处，其位置应能避开反射面和附近的固定噪声源；4类声环境功能区测点

设于 4类区内第一排噪声敏感建筑物户外交通噪声垂直分布的可能最大值处。 

声环境功能区监测每次至少进行一昼夜 24 小时的连续监测，得出每小时及昼间、夜间

等效声级 eqL 、 dL 、 nL 和最大声级 maxL 。用于噪声分析目的，可适当增加监测项目，如累

积百分声级 10L 、 50L 、 90L 等。监测应避开节假日和非正常工作日。 

该方法时间样本数大，可以得到测点的昼间、夜间和昼夜等效声级及噪声时间分布图。

可以得到城市各功能区的声环境质量情况以及测点的昼夜环境噪声质量及噪声时间分布情

况。 

优点：时间样本数大，可以得到测点的昼间、夜间和昼夜等效声级及噪声时间分布图。

可以得到城市各功能区的声环境质量情况以及测点的昼夜环境噪声质量及噪声时间分布情

况。 

缺点： 

① 测点选择的主观性较强； 

② 测量精度仍不够高； 

③ 空间样本数少，分布不均匀。用于代表整个建成区的空间环境质量难度较大。 

声环境质量评价，必须是以监测数据为基础的，由于两种方法监测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必然给全面、客观、真实的评价区域声环境质量工作带来不少的困难。 

2.2 编制《声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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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环境保护工作越来越受到国家以及城市居民的广泛关注。为贯彻落实《噪声污

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以及《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

关于“以强化污染防治为重点，加强城市环境保护”的要求，防治噪声污染，改善环境质量。 

声环境质量的好坏是考查城市环境保护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截至到目前为止，可

应用于区域声环境综合评价技术方法缺少科学统一的方法和依据。 

区域声环境质量评价缺少统一的标准作为指导，必然导致评价过程不科学，评价结果可

比性差。因此我国急需一项可应用于区域整体声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技术规范，规范声环境质

量评价过程，真实反映城市综合声环境质量状况，为城市声环境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3 编制原则及总体思路 

3.1 编制原则 

《声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的目的是规范声环境质量评价工作过程，以现有环境监测

数据为基础，规范评价区域声环境质量方法。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持，为制定城市未来发

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其编制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以人为本原则 

有利于保护声环境质量和人体健康。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为目标，贯彻落实《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2） 客观性原则 

编制过程和技术内容公开、公平、公正。标准制定过程中及标准选定的评价方法，尽量

减少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客观真实反映城市声环境质量。 

（3） 全面性原则 

评价过程中考虑人口分布、建筑布局、区域面积等城市自然因素影响。评价范围覆盖全

面，充分考虑各类噪声源污染特点。综合考虑昼、夜间两个时间段对声环境质量的影响。 

（4） 实用性原则 

与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用，具有科学性和可实施性，促进声环境质量改善。制定过

程中考虑监测部门的实际监测工作情况，确保评价所需的监测数据可用性；评价方法及评价

过程科学、简单、可操作性强。标准所涉及的数值要求，有合理的科学依据，突出标准的科

学、合理与严谨。 

（5） 统一性原则 

在制定本标准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与其它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标准限值、监测方法

等要求协调统一，不应存在相互矛盾现象。 

（6） 发展性原则 

制定本标准过程中，了解国际标准，考虑发展空间，结合我国国情，考虑城乡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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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整改等因素。使标准具有可延展性与前瞻性。既保护环境又促进经济发展，为环境管理

尽管说改善我国声环境质量提供技术支持。 

3.2 标准编制总体思路 

3.2.1 确定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是以环境监测数据为基础，综合评价区域整体声环境质量，规范评价过程，方法，

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3.2.2 确保标准编制科学性、准确性、实用性 

（1） 是以环境监测数据为基础，对区域整体声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2） 评价过程中考虑人口分布、建筑布局、区域面积等城市自然因素影响。 

（3） 评价范围覆盖全面，充分考虑社会生活噪声、工业噪声、道路、轨道等各类交

通噪声不同噪声源污染特点。 

（4） 综合考虑昼、夜间两个时间段对声环境质量的影响 

（5） 评价限值制定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与相关标准限值协调统一。 

（6） 评价指标，最大可能的适用于不同区域，反映不同时段的区域声环境质量。 

（7） 评价方法可操作性强，并将主观因素影响水平降至最低。 

4 声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方法 

4.1 声环境质量评价方法简介 

声环境质量评价的实质就是对区域整体环境噪声质量进行全面分析，给出客观、准确的

评判结果。目前国外还没有针对区域整体声环境质量评价成熟的方法，国内声环境质量评价

广泛使用的是在等网格划分基础上的统计和平均的方法，以及在对城市环境噪声调查及测试

的基础上的“城市噪声综合污染指数”法，近来模糊综合评判法和层次分析法逐渐受到了重

视。熊韶峻提出了运用模糊数学、动态聚类和综合评价相结合的评价区域环境噪声质量的

FCAP方法[4]。徐福留等将模糊聚类与层次分析相结合，提出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法，并将该

方法应用于宣州市环境质量综合评价[5]。王凤勤等根据Weber-Fechner法则建立了反映铁路环

境噪声对人们影响程度的数学模型，并进一步基于模糊积分给出了综合评价铁路环境噪声对

人们影响的数学方法，最后提出了受铁路环境噪声影响的当量人数计算公式[6]。张邦俊等在

对城市公园内各不同功能的景点区进行环境噪声实测和对游人进行主观反应调查的基础上，

运用模糊数学的原理对公园环境噪声进行了综合评价［7］。沈红霞采用噪声综合污染指数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嘉兴市1999－2003年各区域环境噪声的监测结果进行科学的评价，并对评

价结果进行了分析和比较[8]。李卫国和陈峰以加权广义权距离概念为基础，结合噪声污染级

别特征值法提出一种铁路环境噪声评价的新方法，评价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实际数据所包含的

信息，试图使得评价结果更加科学、分明[9]。Asdrubali等采用专家系统的方法对意大利的主

要机场噪声污染情况进行了评价［10］。Korfali和Massound对贝鲁特的居民文教区的噪声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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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回归的方法进行了评价[11]。Probst和Huber通过绘制噪声声场分布图及相关的测试数据对

交通噪声进行了评价[12]。随着一些新学科的创立和相关理论不断的发展，国内外对复杂系

统的综合评价又提出了多种方法，如人神经网络法、物元分析(MES)、集对分析(SPA)等方

法，但这些方法目前在环境科学领域多用于大气和水环境质量分析与评价，在声环境质量评

价上的应用尚不多见。总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常见的评价方法： 

区域环境噪声质量评价最基本的方法是统计＋平均的方法。另外目前常用的方法还有：

噪声综合污染指数法、模糊数学评价法等。现进一步简介如下： 

（1） 统计法 

此方法在目前声环境质量评价中比较常用，主要是对测点达标与否进行统计，《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13］规定了两种方法各功能区评价项目。 

定点监测法：按点次分别统计昼间、夜间达标率 

普查监测法：0～3类功能区：算术平均法统计功能区的总体环境噪声平均值，并计算标

准偏差；统计不同噪声影响水平下的面积百分比以及昼间、夜间的达标面积比例。4类功能

区：长度加权算术平均统计交通类型环境噪声平均值，统计不同噪声影响水平下的路段百分

比及昼间、夜间达标路段一，和抽样路段比例。 

（2） 平均值法 

此方法是《“十一五”国家环境模范城市考核指标及其实施细则》［和《“十一五”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文件中环境噪声部分考核方法，也是现在环境监测站进行城市声

环境质量评价现行办法。 

其评价过程是：使用网格法，对城市评价区域内，进行普查监测，将所有的网格测得的

数据进行算术加权求平均值，按《声环境质量评价方法技术规定》(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物字

［2003］52号)中区域噪声环境质量级别划分表对声环境质量评价，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

分为重度污染、中度污染、轻度污染、较好和好5个声环境质量等级。 

表1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质量等级划分 平均等效声级；dB(A) 

好 较好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50.0 50.1—55.0 55.1—60.0 60.1—65.0 ＞65.0 

（3） 模糊数学评价法 

模糊数学中的聚类分析是一种数学方法，它的基本任务是把所观察的对象进行合理分

类。一般称要进行分类的对象为样本，再将样本的种种性质数量化，称为样本的指标。将模

糊聚类分析方法用于城市环境噪声质量的分级评价，可用隶属函数将噪声质量分级，并刻画

出界线的模糊性。 

4.2 声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方法－平均值得分法 

为减少主观因素对区域声环境质量评价过程的影响，确保评价结果客观性，同时考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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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分布以及功能区属性、建筑布局、区域面积等因素对整体声环境质量的影响特点。本标准

中以功能区为基本单位，利用统计法+声环境质量平均值得分法来综合评价区域整体声环境

质量情况。 

由于现阶段各地区定点监测法存在测点选择的主观性较强、空间样本数少，分布不均匀，

代表整个区域声环境质量情况难度较大。所以目前以普查监测方法测量的数据为评价区域声

环境质量的数据基础。 

声环境质量平均值得分法：根据各功能区等效声级平均值与GB3096中环境噪声限值的关

系，分别评价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情况，结合功能区自身特点及声环境质量情况，再对区域整

体声环境质量进行评价。 

此方法简单，易于操作、客观性强，保证评价结果科学性。评价结果即能反映功能区声

环境质量基本情况，也能反映被评价区域整体声环境质量。评价结果即能纵向反映被评价区

域声环境质量变化情况，也能在不同区域内横向比较声环境质量高低。 

4.2.1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评价计分计算方法 

对功能区等效声级平均值的计分是整个平均值得分方法的关键，同一个声压级，既要体

现与功能区限值的关系，又要保证平均值在低于功能区标准限值时，得分在这些功能区之间

的一致性问题。体现功能区的划分的科学性、合理性。 

考虑到以上几点因素，所以我们将0～4类功能区分为两类分别计分，以GB3096中各功

能区环境噪声限值为依据，实行奖惩加减分的办法。以普查监测方法监测数据为基础，以昼

间规定测量时间T 内的等效声级平均值
Tdeq

L
,

；夜间规定测量时间T 内的等效声级平均值

TneqL , 为计分对象，对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进行评分。 

0类、1类功能区 50
,

£
Tdeq

L dB(A)时 100=dN 分； 40, £TneqL 时dB(A)， 100=nN 分，

2类功能区满分为90分，3类、4类功能区满分为80分。当 70, =TdeqL dB(A)； 60, =TneqL dB(A)

时，即4类功能区限值时， 60=dN 分； 60=nN 分。表2以整数声压级为例计算了各个功能区

昼间声环境质量得分情况。 

表2 声压级对照表  dB(A) 

声压级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1 类区 100 98 96 94 92 90 88 86 84 82 80 78 76 74 72 70 68 66 

2 类区 90 90 90 90 90 90 88 86 84 82 80 78 76 74 72 70 68 66 

3 类区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78 76 74 72 70 68 66 

4 类区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78 76 74 72 70 68 66 

声压级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1 类区 64 62 60 58 56 54 52 50 48 46 44 42 40 38 36 34 3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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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类区 64 62 60 58 56 54 52 50 48 46 44 42 40 38 36 34 32 30 

3 类区 64 62 60 58 56 54 52 50 48 46 44 42 40 38 36 34 32 30 

4 类区 64 62 60 58 56 54 52 50 48 46 44 42 40 38 36 34 32 30 

 

（1）0类功能区 

特点：0类功能区为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所以将0类功能区限值定为满分100分，当

50
,
£

Tdeq
L dB(A)， 40

,
£

Tneq
L  dB(A) 时， 100=dN 分， 100=nN 分。 50, >TdeqL dB(A)；

40, >TneqL dB(A)时，相应减分。 

（2）1类功能区 

特点：主要居民居住区。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TdeqL , ， TneqL , 达到该功能区限值时，

记90分； TdeqL , ， TneqL , 小于功能区限值，相应的加分，当 50, £TdeqL dB(A)； 40, £TneqL

时dB(A)， dN ， nN 分别记100分； TdeqL , ， TneqL , 大于功能区限值时，相应的减分。 

（3）2类功能区 

特点：商住混合区。 TdeqL , ， TneqL , 达到该功能区限值时， dN ， nN 分别记80分； TdeqL , ，

TneqL , 小于功能区限值，相应的加分，当 55
,
£

Tdeq
L dB(A)； 45, £TneqL 时dB(A)，不再加

分， dN ， nN 分别记90分。 TdeqL , ， TneqL , 大于功能区限值时，相应的减分。 

（4）3类功能区 

特点：工业区。 TdeqL , ， TneqL , 达到该功能区限值时， dN ， nN 分别记70分； TdeqL , ， TneqL ,

小于功能区限值，相应的加分，当 60
,
£

Tdeq
L dB(A)； 50, £TneqL 时dB(A)，不再加分， dN ，

nN 分别记80分。 TdeqL , ， TneqL , 大于功能区限值时，相应的减分。 

（5）4类功能区 

特点：交通干线两侧区域。 TdeqL , ， TneqL , 达到该功能区限值时， dN ， nN 分别记60分；

TdeqL , ， TneqL , 小于功能区限值，相应的加分，当 60
,
£

Tdeq
L dB(A)； 50, £TneqL 时dB(A)，

不再加分， dN ， nN 分别记80分。 TdeqL , ， TneqL , 大于功能区限值时，相应的减分。当

85
,
>

Tdeq
L dB(A)； 75, >TneqL 时dB(A)，不再减分， dN ， nN 分别记0分。 

4.2.2 功能区影响系数确定 

由于城市规划、城市性质、城市规模等的因素不同，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各类功能区得分

直接相加。本着“以人为本”思想以及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对环境噪声污染的定

义：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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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习的现象。将受影响人口数量，作为区域声环境质量好坏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哪个功

能区人口数越多，哪个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好坏对区域整体声环境质量影响越大。所以引入功

能区影响系数 il 。 

功能区影响系数 il 计算公式是：评价区域内 i 类功能区常住人口数/评价区域常住人口

总数。根据《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标准中，已经对城市

进行了声环境质量适用区域划分。由于各城市的规模不同，辖区面积与人口总数都有很大的

差异。在同一个城市内部不同区域，常住人口总数大不相同。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声环境

质量标准适用区域划分以区县为基本单位，西城区、东城区、宣武区、崇文区为首都功能核

心区；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为城市功能拓展区。表 3 为西城区和海淀区各街

道面各、人口总数、人口密度对比(数据来源：第五次人口普查)。 

表3 西城区、海淀区街道面积、人口对比表 

  人口(人) 面积

(km2) 

人口密度

(人/ km2) 

  人口

(人) 

面积

(km2) 

人口密度

(人/ km2) 

西城区 706691 27.25 25934 青龙桥街道 78664 15.5 5075 

西长安街街道  57145 4.24 13477 清华园街道 49072 2.7 18175 

金融街街道 65800 3.78 17407 燕园街道 36706 1.7 21592 

新街口街道 69993 2.86 24473 香山街道 35690 31.6 1129 

福绥境街道 64734 2.25 28771 清河街道 71862 8.3 8658 

月坛街道 113210 4.11 27545 田村路街道 45429 13 3495 

展览路街道 128252 5.87 21849 花园路街道 130059 6.3 20644 

德胜门外街道 106977 4.14 25810 西三旗街道 88954 8.7 10224.6 

海淀区 2240124 563.67 3974 上地街道 10894 2.4 4539 

万寿路街道 148159 8.9 16647 马连洼街道 66622 5.5 12113 

永定路街道 37394 0.7 53420 温泉镇 31537 33.19 950 

羊坊店街道 110193 6.6 16696 玉渊潭乡 41226 1.9 21698 

甘家口街道 111596 6.5 17167 四季青乡 88643 77.28 1147 

八里庄街道 83519 6.5 12849 万柳 34878 13.3 2622 

紫竹院街道 134330 35.7 3763 东升乡 34533 54.6 632 

北下关街道 131720 6.4 20581 东北旺乡 36519 36.6 998 

北太平庄街 136244 5.17 26353 永丰乡 30363 28.7 1058 

双榆树街道 50211 2.2 22823 上庄乡 25138 38.5 653 

学院路街道 157065 9 17452 苏家坨乡 18697 25.6 730 

中关村街道 58367 6.23 9369 北安河乡 13031 41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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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街道 108635 5.7 19059 聂各庄乡 4174 17.7 236 

从表中不难看出，同一个行政区域内各街道的人口分布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样我们分

析了许多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等不同规模、不同地理位置城镇的包含的街道和人口分布情

况。也都存在以上差异。 

区县级行政单位是噪声区划的实施单位，街道、乡、镇是我国最小的行政单位，地级以

上城市以及县级市的建成区域常住非农总人口数大于 10 万，一般都由多个街道组成；建成

区域常住非农人口总数小于 10 万的县级政府所在地。称为镇。国家相关统计部分对此类街

道、乡、镇的建成区面积、人口数量有定期统计发布。若以街道、乡、镇为最小单元计算人

口影响系数，有良好的数据基础。由于街道、乡、镇建成区面积变化缓慢，现阶段噪声区划

5 年更新一次，所以各地区人口影响系数只是在第一次计算的时候工作量比较大。这样可以

更科学准确的计算各功能区受影响人口数量，从而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准确性。 

4.2.3 声环境质量得分结构 

根据各功能区得分，按其所占的权重计算评价区域整体声环境质量得分。声环境质量满

分为 100 分，得分计算方法如下： 

å
=

´=
5

0
)()( )(

i
indind NQ l  

式中： )(ndQ ——评价区域昼（夜）间声环境质量得分； 

i ——自 0～3依次为 0～3类功能区，4为 4a类功能区，5为 4b 类功能区； 

il ——第 i 类功能区人口影响系数； 

indN )( —— i 类功能区昼（夜）间声环境质量得分。 

功能区人口数越多， il 越高，该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的好坏对区域整体声环境质量影响

越大。区域声环境质量满分为 100 分，得分越高，区域声环境质量越好。 

我们根据北京市功能区监测的几组数据，以及功能区划中各区县的功能区基本信息，估

算了北京城市核心区(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崇文区)以及东城区、大兴区、通州区的昼

间声环境质量得分情况。 

表4 北京市声环境质量得分估算 

声压级 dB(A) 昼间声环境质量得分 

 1 类区 2 类区 3 类区 4 类区 核心区 东城 大兴 通州 

1 50.8 55.4 60.8 66.4 88.8 85.2 87.2 87.3 

2 51.8 53.2 60.4 66.7 87.2 83.8 87.1 87.8 

3 48.7 56.5 62 65.5 90.4 86.8 86.5 85.3 

4 55 60 65 70 80.8 77.2 78.6 78.3 

5 51.2 53.8 59 65.3 88.9 85.6 87.9 88.1 

6 57 53.2 61.4 68.8 78.75 76.1 83.4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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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2.8 56 60.2 69.6 84.1 80.2 85.1 86.2 

8 54.5 51.8 59.8 66.4 83.6 80.9 85.8 87.7 

9 52.7 51.4 60.8 67.4 85.5 82.2 86.3 87.5 

 

5 定点监测法声环境质量评价内容 

根据GB3096中，定点监测法的监测要求和特点，各监测点位测量结果只反映该点附近

区域的声环境质量情况，所以要求各点位数据独立评价。按点位分别统计昼间、夜间达标率。 

6 普查监测法声环境质量评价内容 

根据GB3096中普查监测法的监测要求和特点，0～3类功能区和4类功能区的评价内容，

有略微的差异。 

6.1 0～3 类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评价方法 

根据GB3096中B3.1.2中的要求，用算术平均的方法计算某类功能区昼(夜)间规定测量时

间T 内的等效声级平均值及标准偏差。 

X

L
L

X

x
xnTdeq

nTdeq

å
== 1

)(,

)(,

)(

 
1

])[(
1

2
)(,)(,

-

-
=
å
=

X

LL
S

X

x

nTdeqxnTdeq

 

式中： )(, nTdeqL ——昼（夜）间规定测量时间T 内的等效声级平均值，dB(A)； 

S ——标准偏差； 

x——功能区内，第 x网格； 

T ——规定的测量时间段； 

xnTdeqL )( )(, ——功能区第 x网格测点昼（夜）间规定测量时间T 内的等效声级，dB(A)； 

X ——功能区网格总数。 

6.2 不同噪声影响水平下的面积百分比 

根据GB3096中0～3类功能区的限值，以及相邻功能区差为5dB。将影响水平限值定为： 

昼间噪声影响等效声级为：45，50，55，60，65，70，75。 

夜间噪声影响等效声级为：35，40，45，50，55，60，65。 

6.3 4 类功能区评价基本内容 

国家环保部下发的《“十一五”国家环境模范城市考核指标及其实施细则》和《“十一

五”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文件中环境噪声部分考核方法中，都将交通干线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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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作为指标进行评价。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针对各类交通噪声环境质量的评价标

准。 

细则采用的评价方法：将各路段监测的道路交通噪声值，按路段长度加权进行算术平均，

计算全市的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这种评价方法实际上是对道路交通噪声源状况的评价，其

意义反映的是城市道路交通的总体噪声水平。 

交通噪声是路况、车况、车流量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他们对交通噪声影响关

系更是复杂。城市规模大、车辆越多，道路交通噪声声级可能越高。小城填由于路况、车况

自身因素的影响，交通噪声声级也不一定就越低。另一方面，居民的居住声环境质量还与环

境管理、城市规划、防护措施等因素相关联。如果管理水平高，降噪措施好，城市规划合理，

居住地的声环境质量也不一定差。 

所以，本标准不采用直接对交通噪声源评价的方法，而以“以人为本”原则，把评价的

重点放在评价道路交通噪声对周围居民的影响上面，即通过4类功能区的声环境质量，反应

道路交通噪声的影响。 

6.3.1 4a 类功能区昼(夜间)规定测量时间T 内的等效声级平均值计算方法 

4a类功能区中包括了多种类型交通干线，这些类型不同，其两侧区域污染状况也各不相

同。所以4a类功能区的昼间规定测量时间T 内的等效声级平均值、夜间规定测量时间T 内的

等效声级平均值不能简单的将所有监测路段的数据做算术平均。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将功能区内某条交通干线各典型路段测得的昼(夜)间规定测量时间T 内等效声级值

)(, nTdeqL 按路段长度进行加权算术平均，得出该交通干线两侧区域的昼(夜)间规定测量时间

T 内等效声级平均值。计算公式： 

å

å

=

=

´
= X

x
x

X

x
xxnTdeq

znTdeq

I

IL
L

1

1
)(,

)(,

])[(
)(

 

式中： 

znTdeqL )( )(, —— z 交通干线昼（夜）间规定测量时间T 内的等效声级平均值，dB(A)； 

T ——规定的测量时间段； 

x—— z 交通干线中第 x典型路段； 

xnTdeqL )( )(, ——第 x典型路段监测点的昼（夜）间规定测量时间T 内等效声级，dB(A)； 

xI —— z 交通干线中，第 x典型路段的长度，米； 

X —— z 交通干线典型路段总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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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高速公路、一级公路、铁路等某一类交通型按前述方法进行长度加权统计，所得平

均值代表该种交通类型两侧区域昼间、夜间两个时间段的整体环境噪声水平。 

某一交通类型两侧区域昼（夜）间规定测量时间T 内等效声级平均值计算公式： 

y

Z

z
zznTdeq

ynTdeq
I

IL
L

å
=

´
= 1

)(,

)(,

])[(
)(  

式中： 

ynTdeqL )( )(,
—— y 交通类型昼（夜）间规定测量时间T 内的等效声级平均值，dB(A)； 

y ——分别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

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 

T ——规定的测量时间段； 

z —— y 交通类型中 z 交通干线； 

znTdeqL )( )(, —— y 交通类型 z 交通干线昼（夜）间规定测量时间T 内的等效声级平均

值，dB(A)； 

zI —— y 交通类型中 z 交通干线总长度，米； 

yI —— y 交通类型交通干线总长度，米； 

Z —— y 交通类型交通干线总个数，个。 

4a 类功能区由不同类型交通干线组成，根据其污染特点，不能简单地将各类交通

干线等效声级平均值取算术平均值，而应该将不同类型交通干线等效声级平均值进行长

度加权，以取得 4a 类区整体的等效声级平均值，代表整体声环境质量情况。具体算法

是： 

I

LI

L
ynTdeqy

nTdeq

å ´
=

])([ )(,

)(,  

式中： )(, nTdeqL ——昼（夜）间规定测量时间T 内的等效声级平均值，dB（A）； 

T ——规定的测量时间段； 

y ——分别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

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 

yI —— y 交通类型总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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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nTdeqL )( )(, —— y 交通类型昼（夜）间规定测量时间T 内的等效声级平均值，dB(A)；  

I ——功能区内各交通类型总长度。 

6.3.2 4b 类功能区评价 

GB3096 中将 4 类区分为 4a 类区和 4b 类区，其中，4b 类功能区目前包括铁路一种交通

类型，其等效声级平均值按上节某一交通类型两侧区域等效声级平均值计算方法计算。 

6.3.3 不同噪声影响水平下的路段百分比 

根据 GB3096 中 4 类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以及相邻功能区差为 5dB。将影响水平限值

定为： 

昼间噪声影响等效声级为：65，70，75。 

夜间噪声影响等效声级为：55，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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